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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04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摩登大道”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卡奴”）、程蔼

琳、曾炳辉及骏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优集团”）签署《关于骏优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1》”），香港卡奴拟向程蔼琳转让

其持有的骏优集团100%股权，经协商一致确定本次骏优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元。截至《协议1》签订之日，骏优集团尚欠香港卡奴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港币

21,579,464.69元（折算为人民币19,330,452.88元），针对骏优集团的上述债务，经协

商一致后，确认由骏优集团最终应承担对香港卡奴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7,000,000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骏优集团应付香港卡奴款项将形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 

（二）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

登电子”）、程蔼琳、曾炳辉及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伊韵”）

签署《关于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2》”），

摩登电子拟向程蔼琳转让其持有的广州伊韵55%股权，经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广州伊

韵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元。截至《协议2》签订之日，广州伊韵尚欠公司借款本

金及利息共计15,262,193.46元，针对广州伊韵的上述债务，经协商一致后，确认由

广州伊韵最终应承担对公司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11,20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广

州伊韵应付公司款项将形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 

（三）对外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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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骏优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骏优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 2340686 

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48-62 号上海实业大厦 12 楼 1201 

成立时间 2016 年 2 月 18 日 

唯一董事（The Sole 

Director） 
林毅超 

注册资本 港币 1,510,000 元 

公司经营范围 商务咨询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品进出口及批发业务 

股权结构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100% 

2、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8LC75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23 号 A1 栋 7 楼 05 房 

成立时间 2018 年 4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林毅超 

注册资本 6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

化妆品批发;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

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日用杂品综合零售;服装零

售;婴儿用品零售;小饰物、小礼品零售;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清扫、清洗

日用品零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策划创意服

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股权结构 摩登电子持股 55%；程蔼琳持股 40%；曾炳辉持股 5%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骏优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骏优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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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编号 2340686 

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48-62 号上海实业大厦 12 楼 1201 

成立时间 2016 年 2 月 18 日 

唯一董事（The Sole 

Director） 
林毅超 

注册资本 港币 1,510,000 元 

公司经营范围 商务咨询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品进出口及批发业务 

股权结构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2.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74,627.72          52,795,385.38  

负债总额       34,144,945.67            51,892,960.93  

净资产      -14,870,317.95                 902,424.45  

2.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经审计） 2018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228,327.86   74,941,217.83  

营业利润  -15,240,178.33   -345,433.39  

利润总额 -15,240,178.33    -345,433.39  

净利润 -15,268,173.17    -317,438.55  

（二）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8LC75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23 号 A1 栋 7 楼 05 房 

成立时间 2018 年 4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林毅超 

注册资本 6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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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批发;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

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日用杂品综合零售;服装零

售;婴儿用品零售;小饰物、小礼品零售;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清扫、清洗

日用品零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策划创意服

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股权结构 摩登电子持股 55%；程蔼琳持股 40%；曾炳辉持股 5% 

2、主要财务数据 

 2.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37,063.20   8,285,809.03   

负债总额  21,658,633.53   8,064,971.46  

净资产        -9,021,570.33           220,837.57  

2.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经审计） 2018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311,568.91   1,622,812.96  

营业利润 -12,183,683.21    -2,779,162.43  

利润总额   -12,183,534.43    -2,779,162.43  

净利润   -12,183,534.43   -2,779,162.43  

三、过往财务资助情况 

1、2019年5月1日，香港卡奴作为出借人、骏优集团作为借款人以及程蔼琳作为

担保人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90501-1号），根据《借款合同》以及

支借单，截至2019年12月31日，骏优集团剩余借款本息共计港币25,600,771.29元尚

未偿还给香港卡奴。骏优集团已于《协议1》签署前向香港卡奴归还本息港币

4,021,306.60元。截至《协议1》签订之日，骏优集团尚未向香港卡奴偿还的借款本

金及利息共计港币21,579,464.69元（折算为人民币19,330,45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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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5月1日，摩登大道作为出借人、广州伊韵作为借款人以及程蔼琳作为

担保人签署《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90501-2号），根据借款合同以及支借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州伊韵剩余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19,488,446.73元尚未偿还

给摩登大道。广州伊韵已于《协议2》签署前向摩登大道归还本息4,226,253.27元,，

截至《协议2》签订之日，广州伊韵尚未向摩登大道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5,262,193.46元。 

四、既有财务资助的后续回收 

1、对于骏优集团上述特定债务，经协商一致后，确认由骏优集团最终应承担对

香港卡奴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7,00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后，程蔼琳、曾炳辉继续

对该笔特定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前述人民币7,000,000元款项，骏优集团承

诺于《协议1》签署后14日内向香港卡奴合计偿还人民币3,000,000元，剩余人民币

4,000,000元于2021年7月31日前分三次支付，具体支付时点分别为《协议1》签署后

90日内支付人民币1,800,000元、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人民币1,200,000元和2021年7

月31日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另外，《协议1》亦约定：程蔼琳应提供经香港卡

奴认可的有权处分的抵押物为骏优集团偿付特定债务提供担保，并应在《协议1》签

署之日与香港卡奴签署《抵押合同》，并于《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相应的

抵押登记手续。该项特定债务清偿完毕，程蔼琳、曾炳辉的连带保证责任归于消灭。 

2、对于广州伊韵上述特定债务，经协商一致后，确认由广州伊韵最终应承担对

公司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11,200,000元。对于前述人民币11,200,000元款项，广州伊

韵承诺于2021年7月31日前分三次支付，具体支付时点分别为《协议2》签署后90日

内支付3,900,000元、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2,700,000元和2021年7月31日前支付

4,600,000元。另外，《协议2》亦约定：程蔼琳和曾炳辉与公司应于《协议2》签署

之日签署《股权质押协议》，由程蔼琳和曾炳辉作为出质人将广州伊韵100%股权质

押予公司，并于《股权质押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相应的质押登记手续。程蔼琳

应提供经公司认可的有权处分的抵押物为广州伊韵偿付特定债务提供担保，并应在

《协议2》签署之日与公司签署《抵押合同》，并于《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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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3、担保方基本情况： 

3.1、担保方1 

（1）担保方1名称：程蔼琳 

（2）身份证号：4401XXXXXXXXXX0021 

（3）地址：广州市番禺区XXX1003室 

（4）联系方式：138XXXX2295 

3.2、担保方2 

（1）担保方2名称：曾炳辉 

（2）身份证号：4401XXXXXXXXXX4272 

（3）地址：广州市番禺区XXX1003室 

（4）联系方式：138XXXX1807 

五、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卡奴曾向骏优集团提供借款、公司曾向广州伊韵提供借

款，由于借款行为发生在公司对骏优集团及广州伊韵形成控股关系期间，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当时适用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该借款行为不属于临时信息披露范畴。 

2、鉴于骏优集团所处地区行业竞争加剧且过往的业绩发展情况不如预期，公司

同意香港卡奴向程蔼琳出售骏优集团100%股权。根据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审计基准日

为2019年12月31日的《专项审计报告》所示，骏优集团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4,870,317.95元，因此香港卡奴以1元价格向程蔼琳转让其所持100%股权，公司盈

利14,870,318.95元。同时，香港卡奴减免骏优集团所欠部分本金和利息，由此形成

的损失为12,330,452.88元。综上，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 

 7 / 8 

 

的净利润2,539,866.07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卡奴对骏优集团形成财务资助是由于香港卡奴转让骏优集

团股权所致。关于向骏优集团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后续处理，公司已经制定明确方

案，在转让骏优集团股权的交易条件中要求股权受让方等担保方为财务资助提供担

保，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 

3、鉴于广州伊韵所处地区行业竞争加剧且过往的业绩发展情况不如预期，公司

同意摩登电子向程蔼琳出售广州伊韵55%股权。根据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审计基准日

为2019年12月31日的《专项审计报告》所示，广州伊韵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9,021,570.33元（55%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为-4,961,863.68元），因此摩登电子以1元价

格向程蔼琳转让其所持55%股权，公司盈利4,961,864.68元。同时，公司减免广州伊

韵所欠部分本金及利息，由此形成的损失为4,062,193.46元。综上，本次交易将增加

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9,671.22元。  

公司对广州伊韵形成财务资助是由于摩登电子转让广州伊韵股权所致。关于向

广州伊韵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后续处理，公司已经制定明确方案，在转让广州伊韵

股权的交易条件中要求股权受让方等担保方为财务资助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风险

可控。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38,000,000元人民币

（不包括本次因股权转让形成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主要系因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关于

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后续处理，公司已经制定明确方案，在转让骏优集团

及广州伊韵股权的交易条件中要求股权受让方为财务资助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风

险可控，故同意该事项。 

八、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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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主要系因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且已制定了详细的还款

计划及要求股权受让方提供担保，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 

九、相关承诺 

公司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十、备查文件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